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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政新〔2024〕15号

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新塘街道 2024年
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相关单位：

现将《新塘街道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晋江市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

2024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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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街道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
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 2024年全街道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落

实各项防火扑火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根据《森

林防火条例》、《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晋江市 2024年清明节

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

街道清明节森林防灭火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

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工作方针，进一步强化森林防灭火责任和防控措施落

实，有效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防患于未“燃”，全力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二、工作措施

（一）压实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

为确保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成立森林防火领导小

组，建立起上有领导管，下有专人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森林防灭火指挥领导小组。

组 长：郑英奇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常务副组长：张国钱 党工委政法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曾培镜 人大工委副主任

副 组 长：吴 抗 党工委宣传委员、武装部部长

李丹妮 党工委委员、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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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瑶 党工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金宏勃 办事处副主任

陈小立 办事处副主任

詹俊峰 办事处副主任<科技>

刘晓军 司法所所长

丁劲松 良种场副场长

吴荣良 良种场副场长

曾运筹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林 舟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张育彪 综合执法队队长

成 员：赵少灵 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洪俊杰 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

蔡燕如 人大工委秘书、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陈焕彬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科科长、

社区发展办公室（乡村振兴）负责人

柯金龙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企业发展服务科科长、

社区治理办公室（安全生产）负责人

吴思源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文体服务科副科长

高平林 武装部副部长、总工会主席、社会事

务办公室（民政）负责人

各包社区干部

各社区书记

1．属地管理责任。各社区要充分认清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

严峻形势，统筹考虑气候变化、片区征迁改造等客观因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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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林地分布实际，落实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全面

动员、周密部署。各社区要成立以包社区领导为组长，包社区干

部为副组长，社区书记、两委、网格员、巡逻队员为成员的森林

防火专班，由包社区领导亲自抓，社区书记具体抓，层层压实责

任，确保各项森林防灭火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2．部门监管责任。按照森林防灭火“防”“救”“查”的工作流

程和责任链条，进一步压实林长办主“防”的责任、安办主“救”的

责任、派出所主“查”的责任，通过在节前召开专题会、会商会等

形式，明确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清明期间森林防

灭火工作。

3．基层网格作用。各社区要充分发挥网格作用，以护林员

为主体，发动社区两委、网格员、志愿者等人员，建立健全巡查、

设卡检查、扑救等三支队伍，并明确人员名单、联系方式、管护

范围、职责分工等，提高网格监管力度，加强网格管理培训，完

善设施设备配备，不断优化完善集防、巡、救为一体的网格监管

职能，确保森林防火网格监管全覆盖。

4．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各社区及社会事务办、统战办、文

体办等科室要进一步压紧压实林区民宿、农家乐、陵园、寺庙、

墓区、祠堂等单位、场所的主体责任，督促做好防火巡护、监测

预警、隐患排查、火源管控、设施建设等火灾预防工作，积极开

展火情早期处置并及时报告火情。

（二）强化森林火灾防控措施

1．提前设卡检查。3月 30日前，有林地分布的社区，要在

主要进山路口，按照“六个一”即“落实一个森林火情应急处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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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落实一个用火安全责任提醒标志（含举报电话）；落实一份

禁火通告；落实一个集中焚烧安全区；落实一份森林防火宣传材

料；落实一支森林防火劝导队伍”的要求，设立检查岗哨，严格

执行安全检查，督促群众寄存打火机、纸钱、香烛、烟花爆竹等

容易引起火灾物品，严防一切火种带入山体林区。

2．推进隐患治理。针对日常森林火情高发部位，各社区要

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于 3月底前提前组织对辖区林区人员

活动频繁地段，如坟地集中区、安息堂、进山通道两侧、林缘、

重要设施周边及沿线等重点部位的林下可燃物、垃圾堆进行全面

排查、清理，同步开设防火隔离带，降低火灾风险隐患。

3．开展巡查劝导。清明节期间，各社区要组织社区两委、

志愿者、护林员、网格员、村级巡逻员、社区民警为成员的巡查

队，统一佩戴劝导标志，携带扩音喇叭，对宗教场所，私墓区，

安息堂，旅游景点，进山路口等重点地段开展高密度巡查、提醒，

对擅自在林内烧香烛、烧纸钱、燃放鞭炮等野外违章用火的单位

或个人，及时劝导制止。

4．加强动态监测。各社区依托治安视频监控系统，设置专

人值班值守，对山体及其周边火情、人员信息实行 24小时动态

监测。

（三）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培训

1．造浓防火氛围。林长办要做好防火宣传工作，在进山的

主要路口设置固定森林防火宣传牌，挂森林防火宣传横幅；印制

森林防火宣传材料，分发给各社区进行宣传；要及时发布、转发

打击野外违法用火通告、禁火令，简明扼要提醒告知违法责任。



－6－

教育办要组织辖区内中小学开展森林防火知识安全教育，提高中

小学生的森林防火意识，发挥“小手牵大手”作用，将森林防火普

及到每个家庭。派出所要曝光一批森林火灾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大力普及森林防火法律规章和安全须知。各社区要坚持传统有效

的宣传形式和现代宣传手段相结合，通过在社区的主要路口和显

眼位置设置宣传警示牌，悬挂宣传横幅，播放 LED，张贴禁火

令、禁火通告，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单等传统方式，以及通过村级

广播、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现代宣传手段，广泛开展清

明期间线上线下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宣传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各包社区工作组要督促社区落实好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

宣传工作，营造森林防灭火“人人知、人人怕、人人防”的浓厚氛

围。

2．倡导文明祭扫。社会事务办（民政）要针对清明节祭祀

扫墓，通过向市民用户发送清明节森林防灭火安全提醒短信、开

展“鲜花换火种”活动等，改变不良用火的传统习俗，倡导文明、

简约祭祀新风尚。统战办要配合做好清明节回乡侨胞森林防灭火

宣传工作，采取公告、倡议书、微信、短信等形式，引导文明祭

扫、安全祭扫。

3．加强演练培训。安办、林长办要结合实际，举办节前森

林火灾防控业务培训班，协调应急、林业、消防等部门聘请专家

对所辖护林员、扑火队传授森林火灾的控制和扑救理论知识和实

操技能；组织开展无脚本实战应急演练、参加森林防灭火业务大

讲堂等，进一步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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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指挥调度。清明节期间（4月 3日至 4月 7日），街

道相关科室、各社区要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及时掌握、规范报送森林防灭火工作动态和森林火情信息，一旦

发生火情，主要领导要迅速行动、亲临一线，按照既定的森林防

灭火应急预案要求，认真落实组织、指挥、调配；对发生在交界

处的森林火情，各社区要按照“不分你我，联防联控”的原则开展

共同扑救，坚决服从街道的统一调度，不得相互推卸责任，坚决

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统筹救援力量。林业办、安办等科室及有重要山体的社

区的巡逻队员在清明节期间要集中备勤，视情况扩充救援队伍力

量，靠前驻防、携装巡护，及时处置火情。各社区、相关部门要

积极调动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

3．提前预置水源。各社区要组织对辖区范围内供水设施分

布情况摸底调查，同时要对一些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水源。林长办

会同市林业园林部门收集可调动的运水车辆，建立供水网络清

单，详细登记供水点位具体位置和数量，准确测试供水能力，安

排必要的运水车辆集中调配，超前预留储水空间，防止紧急状态

下，出现找水难、用水荒。

4．补充物资装备。林长办要会同安办、党政办建立集通讯、

防护、扑火、后勤补给为一体的物资仓库，对所属救援器材、物

资开展一次全面盘点清查，准确掌握种类、数量、状态等基本情

况，按照“一人一套、一用一备”的储备原则，在传统风力式、手

工式装备的基础上，及时补充一批水力式、机械化灭火装备，如

水枪、水泵等，确保战时装备可用、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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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森林防火责任追究

1． 畅 通 举 报 渠 道 。 街 道 设 立 森 林 防 火 举 报 电 话

0585-88129907，全面对外公开，鼓励民众参与森林防火工作监

督，对举报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火情及时报警、积极提

供森林火灾事故破案线索的个人（包含护林员、巡逻队员及保安

人员），经查证属实后，将按照规定兑现奖励。

2．严查违规用火。政府发布森林禁火令期间，对违反禁令

造成森林火灾，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由公安派出所予以治

安处罚。针对违规用火导致引发森林火灾事故的，林长办、派出

所及街道综合执法队要及早介入，形成执法合力，严格按照“有

火必查，有查必果”工作要求，突出以案释法成效，从快、从重

追究火灾肇事者法律责任。

3．从严督导问责。街道林长办要联合纪工委组织全过程督

导，采取节前随机抽查和节日驻点督导的方式，针对会议贯彻执

行，设卡检查落实、节日防控情况等重点工作开展督查检查，综

合运用约谈、警示通报、督办、考核等手段，对清明节期间森林

防灭火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火情多发频发地方的社区主干、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森林经营者，进行严肃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包社区工作组、各社区、相关部门

务必清醒认识今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主动担当，坚决把做好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灭

火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全面完善森林防灭火责任制，层层落实火

源管控责任，确保清明节期间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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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工作措施。各包社区工作组、各社区、相关部门

要结合我街道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主要工作安排（附

件 1）及相关要求，对本实施方案进行再细化、再分解，穿透落

实宣传教育、火源管控、督导检查等防范措施。

（三）强化资金保障。为确保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有

序推进，我街道将参照市级做法，安排相应的专项工作经费，保

障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费用支出。

附件：新塘街道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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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塘街道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安排
序号 重点工作 时间安排 责任单位

1
制定 2024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并于节前召

开一次专题会议，进行周密部署，明确工作措施、职责分

工

3月 25日前 林长办

2
于 3月底前组织对辖区林区人员活动频繁地段（坟地集中

区、登山通道两侧、重要设施周边等）的林下可燃物、枯

死松木、垃圾堆进行全面排查、清理

3月底前
林长办牵头，各包社区工作

组、社区落实。

3 开展森林火灾应急队伍培训，对所辖护林员、扑火队、保

安传授森林火灾的控制和扑救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
3月 25日前

安办牵头，林长办、各社区

配合

4 组织开展森林火灾应急演练，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3月 25日前
安办牵头，林长办、各包社

区工作组、社区落实。

5 加强清明节期间重要山体寺庙、公私墓区、进山路口等重

点区域巡查劝导、火源管控、设卡检查、应急处置等工作

4月 3日至 4月
7日

林长办、农办、统战办、社

会事务办、文体办分别牵头，

各包社区工作组、社区落实。

6
收集汇总全社区森林防火检查站清单（含位置、联系人、

联系电话等），督促落实设卡检查队伍，严格“六个一”工作

要求

3月 30日至 4月
10日

林长办牵头，各包社区工作

组、社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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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 时间安排 责任单位

7 加大文明祭扫宣传，倡导文明、简约祭祀新风尚
3月 25日至 4月

10日
社会事务办牵头，各包社区

工作组、社区落实。

8
全面摸清辖区内墓区（墓地）分布情况，并在其周边设置

醒目的森林防火标识牌，进一步营造文明、安全祭扫的浓

厚氛围。

4月 3日前
社会事务办、林长办牵头落

实

9
建立供水网络清单，详细登记供水点位具体位置和数量，

安排必要的运水车辆集中调配，防止紧急状态下，出现找

水难、用水荒。

3月 30日前 林长办牵头，各社区落实。

10
建立集通讯、防护、扑火、后勤补给为一体的物资仓库，

对所属救援器材、物资开展一次全面盘点清查，准确掌握

种类、数量、状态等基本情况，确保战时装备可用、够用

3月 25日前
林长办、安办、党政办按职

责分工分别落实。

11 严肃查处违规用火，突出以案释法成效 禁火令期间 派出所负责

12 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督查，督促各社区、各有关部门做好

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各项防范措施

3月 25日至 4月
10日 街道纪工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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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年 4月 3日印发


